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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7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12月 1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求真樓 4樓會議廳(K401)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錄：周靜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頒獎—107年度學術研究優良教師表揚 
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王志宏老師 
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郭伯臣老師、楊志堅老師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李松濤老師、陳錦章老師、林明瑞老師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丘周剛老師、楊宜興老師 
數學教育學系：謝闓如老師、林原宏老師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吳智鴻老師 
資訊工程學系：孔崇旭老師、黃國展老師、李宗翰老師 
國際企業學系：鄭尹惠老師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游森期老師 
體育學系：程一雄老師 
教育學系：林彩岫老師 
幼兒教育學系：吳佩芳老師 
音樂學系：莊敏仁老師 
台灣語文學系：程俊源老師 

四、宣讀及確認107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紀錄 

裁示：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五、上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本次無列管案件） 

六、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學務處—丘學務長周剛報告： 

12月 8日及 9日的校慶、運動會圓滿結束，感謝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為因應本校於本（107）年 12月 26日至 28日補假，文書組將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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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日上午 9點至下午 3點派員辦理收、發文事宜，另為避免延誤限期

公文辦理時效，請各單位於 12月 14日前填復聯絡人電話。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魏處長麗敏報告： 

本處將於明（108）年 1月 28日到 2月 1日五天的時間，為大四、

大五的學生辦理教檢考試衝刺班，請各系所鼓勵學生報名參加。如各系

擬另外辦理衝刺班（例如請學長姐回校分享），本處會積極支持經費，

請各系所積極辦理，讓學生有好的教檢成績。 

 校務中心—林中心主任欣怡報告： 

一、感謝校長的支持，本校第一年高教深耕計畫第三期款項已請撥完

竣。年底時將要研提第二年高教深耕計畫以及第一年經費支用及成

果報告，此成果報告教育部希望實支率要達八成以上，才不會影響

第二年經費的核撥，本校截至 12 月 5 日實支率為 75.61%，動支

97.14%，所以應該沒問題。 

二、非常感謝校長支持及主計室專業後勤的協助，同意第二年高教深耕

計劃可以先行借支經費，讓高教深耕的團隊保有現有人力及維持計

劃的進行，各聘用人力先以一到六月為主。 

三、12月 6日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管考會議，會中傳達經費合理支用及編

列的訊息，感謝主計室的專業協助。另各方案做了重點的研提，這

次納入學生代表的建議，這些建議將會轉知相關單位作為研提第二

年方案之參考。 

 人事室—周主任均育報告： 

一、108 年度起生日禮劵改為發放現金 1000 元，並利用行政會議前 20

分鐘公開慶生，頒發壽星禮金。   

二、新的差勤系統目前正在重新架設，資料也持續轉移中，預計 108年

1 月以後會辦理各場次的教育訓練，本室擬發通知及意見單，若各

處室對於差勤系統簽核流程設定有何建議及意見，請填具意見單回

覆本室。 

三、本校 107 學年度歲末聯歡晚會訂於 108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下

午 6 時，於本校中正樓舉行。為慰勉同仁辛勞，除本校準備之摸彩

品外，各單位主管如有意捐贈摸彩品，請於 107 年 1 月 10 日（星

期四）前送交人事室，以利安排摸彩事宜。   

四、有關本校各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選舉案，本案係由各該學

院就所屬各系、所、學位學程教師中選舉產生，該「專任」教師係

指「編制內」專任教師。 

 美術學系—林主任欽賢報告： 

本校創校 119年「校慶美展」於 107年 12月 8日至 12月 21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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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樓一樓藝術中心及美術樓一樓 H102、H103藝術空間展出，開幕式暨

頒獎典禮於 12月 11日下午 15：30在求真樓藝術中心舉行，並邀請謝里

法老師專題演講，歡迎本校師生蒞臨參觀。 

 音樂學系—許主任智惠報告： 

一、本校日本姊妹校相愛大學於 12月 3日至 5日來訪，並於 12月 4日

下午 1 時 30 分於本系一樓音樂廳辦理交流音樂會，以及聲樂、鋼

琴、小提琴大師班課程，感謝師長們蒞臨聆聽。 

二、寶成演藝廳冷氣噪音的問題已改善，感謝總務處的協助。 

 其他各單位之報告資料請參閱會議議程資料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場地設備使用管理要點」及「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場地暨設備租金表」廢止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音樂學系） 

說明： 

一、 自 106 年 8 月起，音樂系接管寶成演藝廳至今達一年許，管理本場館期

間，本系依據校內外申請單位的反映及回饋，擬將原「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寶成演藝廳場地設備使用管理要點」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

廳場地暨設備租金表」廢止，並另訂新法規以符合管理需求。 

二、 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 檢附原要點供參(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新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場地租借申請要點」草案及「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場地暨設備收費表」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音樂學系） 

 說明： 

   ㄧ、為符合場地管理借用流程，本系經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通過，爰擬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場地租借申請要點」草案

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場地暨設備收費表」草案。有關法規

訂定與內容說明如下： 

            （ㄧ）案揭申請要點內容由原要點加以組織編排，使場地租借申請要點

更加詳細且易懂。 

            （二）第十一點有關場地暨設備收費表，其內容以原「國立臺中教育大



 4 

學寶成演藝廳場地暨設備租金表」加以調整，主要調整租借時間

及租金費用，以利人力管理。 

   二、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場地租借申請要點」草案及「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場地暨設備收費表」草案、音樂學系 107 學

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紀錄(節錄)、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如附件)。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附帶決議：請總務處分析求真樓音樂廳於調整租金後，校外借用率及

收益變動情況，並於下次行政會議報告。 
 

提案三 

案由：為修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收費及退費要點」，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說明：  

一、 依據 107 年 9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第 2 次處務會

議及 107學年度第 3次法規委員會議決議辦理辦理。 

二、 為使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收費及退費要點更符合法規體例，並配合師

資培育法修法，修正旨揭要點如下: 

（一） 原要點條文呈現方式，較不符合法規體例。 

（二） 師資培育法修法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不包含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爰刪除教育實習輔導費相關文字。 

三、 本要點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規定及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節

錄，詳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擬修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優良教材及創意教學媒體獎勵要點」，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7年 11月 22日 107學年度第 1次教務處主管座談會諮詢在

案；依據 107年 11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3次法規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 本案修訂重點如下: 

(一) 修正要點名稱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優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要

點」；第一點、第六點提及要點名稱部分隨之修正。 

(二) 第二點獎勵類別順應電子化趨勢，推動數位教學，營造數位學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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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刪除紙本教材；為使教學系統化、課程具連貫性，刪除單元性

教材；綜上所述，申請獎勵之教材須為「系統性數位教材」且針對

教材作重新定義。 

(三) 承第二點修訂原因，第三點獎勵方式及名額亦隨之修正，獲獎名額

改成以 8名為原則並新增頒發獎狀。 

(四) 第四點明確列出申請教師、申請之數位教材的相關資格及條件。 

(五) 第五點申請不限於「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特定期間，改成

「每年五月至六月依公告期限」之彈性期間；原第五點後段著作權

法規定獨立列於第八點。 

(六) 第六點評選小組委員包含教務長 1人、各學院院長共 4人、教發中

心主任 1 人、本校專任教師 4 人(以上本校委員共計 10 名)、新增

聘校外專家學者數名為評選小組委員。 

(七) 第七點新增評選指標。 

(八) 第八點新增違反智財權之法律責任及處罰機制。 

(九) 新增第九點宣導性平教育議題。 

(十) 第十一點經費來源新增「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十一) 第十二點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條文」及「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規定，修正法制

作業程序。 

三、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優良教材及創意教學媒體獎勵要點」修正草案

(附件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二)及現行要點(附件三)。 

 

決議：  

  一、修正條文如下： 

（一）第三點第一款第一目「每年度獲獎教師以 14名為原則，獲獎教師

由校長公開表揚之」。 

（二）修正第四點第 2款第 2目修正為「須於提出申請時已完成並實際

參考運用於本校近三年內之課程」。 

   二、修正後通過。 

▓會議紀錄經會辦教學發展中心表示，第三點第一款第一目維持原要點獲獎教

師名額係為 14名。 

提案五 

案由：擬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7 年 10 月 11 日召開之「107 學年度教學研究空間規畫審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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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第一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案參考各校校園管理空間規定，擬訂本校「校園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

要點(草案)」，作為本校合理分配使用校園空間之審議單位。 

  三、本要點草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2 日 107-1 教務處主管座談會諮詢在案，並

經本校 107 年 11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 

一、 修正條文如下： 

（一） 第一點修正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校

務發展需要， …」。 

（二） 第二點修正為「本委員會由校長或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長

為副召集人，各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為

委員」。 

（三） 第三點第四款修正為「其他與空間規劃及分配相關事項」。 

二、 本要點權責單位調整為總務處。 

   三、修正後通過。 
 

提案六 

案由：檢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 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前次係於 104 年 11 月修訂，本（107）年度因配合

校務評鑑及自我評鑑作業，爰請各單位再全面檢視修正。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加校務中心各項業務。 

(二)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組織調整，師資培育組更名為「課程與教學組」

並新增「教育實習與輔導組」，爰配合修正調整各項業務。 

(三) 學生事務處軍訓室因業務調整，新增及刪除部分業務。 

(四) 各單位因應實際需要，修正增刪業務項目及修正分層負責層級。 

三、 檢陳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草案如附件。 

決議： 
   一、修正「分層負責明細表-共同部分」5.差假勤惰 5-5為「教職員工赴大

陸地區出國案」。 

   二、修正後通過。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中午 11 時 40 分) 


